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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》第一階段於今年六月一日起實施，第二階段

亦會於十二月廿二日生效，屆時市民可選擇是否拒收商業電子訊息，

而該選擇將具有法律效力。大家可能會問，《條例》實施五個多月以

來，對解決非應邀電子訊息的問題究竟有多少成效？ 

 

現時討論成效問題可能言之尚早。第一階段實施的條文主要是針對

「專業」濫發電子訊息的行為，例如使用地址收集軟件或自動化方法

產生電子地址，以及利用詐騙及非法活動傳送大量商業電子訊息等。

而我們在過去半年所收到的舉報大部分是與未實施的第二階段有關

的，例如訊息發送人並未遵從收訊人的拒收要求。雖然我們現時未有

權力執行第二階段下的條文，但我們已就該等條文通知被投訴人士，

提醒他們應盡快完善現時的發訊程序及系統，以確保十二月廿二日起

可以符合法例的要求。 

 

此外，我們已舉辦多次講座，並會繼續推出其他宣傳活動，以加深業

界和市民對《條例》的認識。據我們了解，部分機構現在已開始參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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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》的要求，在商業電子訊息中為收訊人提供「取消接收」的途

徑，讓他們提出「拒收」要求。 

 

香港將實行的是「不接收機制」，意即大家需要向個別發送人提出「拒

收」要求，或將自己的電話或傳真號碼登記在「拒收訊息登記冊」上，

才能停止再接收不請自來的電子訊息。我們預期在第二階段開始後的

一段短時期內，非應邀電子訊息的問題可能仍會存在，但當大家都陸

續將自己的電話或傳真號碼登記在「拒收訊息登記冊」上，以及向個

別訊息發送人提出「拒收」要求後，非應邀電子訊息的問題應能得到

改善。 

 

然而，垃圾電郵問題並沒有簡易的解決良方，因為絕大部分垃圾電郵

都是由境外發送到香港的，如要執法，困難極大，我們只可藉著與境

外的有關當局合作，解決跨境垃圾電郵問題。 

 

快將推出的「拒收訊息登記冊」適用於拒收傳真、短訊以及預錄訊息，

大家可能會問，為什麼沒有「拒收電郵登記冊」呢？其實，為電郵設

立「拒收登記冊」弊多於利。濫發電郵人士可下載「拒收登記冊」內

的資料，並從境外濫發電郵到登記冊內的電郵地址。因此，已設立「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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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訊息登記冊」的國家（例如美、英、澳洲等）都沒有為電郵設立「拒

收登記冊」，以免弄巧成拙。 

 

那麼拒收傳真、拒收短訊和拒收電話預錄訊息的登記冊又會否引致上

述的問題呢？外國經驗顯示應該不會。電話和傳真號碼相對於電郵地

址而言較易收集或憑常理列出，訊息發送人用不著下載「拒收登記冊」

內的資料來收集號碼。此外，由於發送成本的考慮，發送傳真、短訊

和電話預錄訊息的公司一般設於香港，針對它們的調查和執法工作相

對較為容易，因此，這三個「拒收登記冊」被利用來濫發訊息的可能

性應較低，而且，《條例》訂明相應罰則，具有阻嚇作用。 

 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條例》並不是要禁止任何機構或人士發送商業電子

訊息。相反，《條例》訂立的目標，是在尊重收訊人有拒收商業電子

訊息的權利的大前提下，電子促銷活動可以在本港合法地健康地發展

下去。 


